报价函

致：甘肃省敦煌种业西域番茄制品有限公司
我方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贵方发布的DHZY-FQ2026[009]号场地招租公告及相关要求，现自愿参与本次报价，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1. 我方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2. 我方愿意以人民币 元/年（大写： 元整/年）的价格，承租位于酒泉市肃州区上坝镇营尔滩312国道2913公里处场地（原酒泉市吉翱番茄制品有限公司院内）场地。
3. 我方同意严格按照招租公告要求与贵方签订《场地租赁合同》，并忠实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。
4. 若我方成交，保证在贵方规定的时间内付清全部租金及履约保证金，否则贵方有权取消我方成交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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